乐工办发〔2017〕12号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会员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景区、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
为准确采集会员信息，为会员动态管理及服务打好基础，按照省总工作安排，现决定对全市工会会员信息进行统一采集。具体事项如下。

一、采集对象

采集对象为全市各级工会所有会员信息，包括在职会员（含外出会员）、退休会员、劳务派遣工会员的信息。

二、采集方法

采集工作由各基层工会负责，采集完毕后，由上级工会审核把关后上报。

三、采集内容

此次工会会员信息采集的指标，是在省总认定基础上，结合乐山实际制定的，请各级工会严格按照指标内容和要求采集。

四、采集要求

1.格式要求。信息采集按《乐山市工会会员信息采集登记表》要求进行，不得修改表的格式。原则上每个基层工会填报一张表，如企业会员较多，可在同一表内使用多个工作表形式填报，每个工作表按顺序进行编号。

2.时间要求。各级工会要按通知要求迅速落实此项工作，力争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采集任务，于6月23日前将信息采集登记表电子版（文件以基层工会名称命名）报市总组宣部，有党政网的单位必须通过党政网上报，没有党政网的通过邮箱上报。登记表纸质版经本单位工会主席审签后由各级工会留存，暂不上报。

五、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对工会会员信息进行实名制采集，是工会实施会员动态管理及服务的基石。市总将把此次信息采集工作纳入年度考核，请各级工会高度重视，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要指定专人负责，在通知下发后立即着手，迅速抓好工作落实。

2.强化宣传。各级工会要认真做好此次信息采集工作的宣传发动，把会员信息采集的重要性讲清楚，提高会员参与的积极性，争取职工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努力做到会员全覆盖。

3.严格审核。各级工会相关负责人要认真审核会员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要确保信息准确无误、没有漏项，为后续会员数据库的信息录入工作打好基础（省总工会将建立会员信息数据库，数据库上线后，各级工会要及时将相关会员信息进行录入）。

4.做好保密。各级工会要增强安全保密意识，对采集到的工会会员信息妥善保管，不得私自向外泄露和发布，否则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联系人：鲍学智  2133418

邮箱：lsszghzxb＠126.com
附件：乐山市工会会员信息采集登记表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7年5月17日

附件
乐山市工会会员信息采集登记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基层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人姓名
	职工人数
	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所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工会）
	建会时间
	工会类型
	工会主席姓名（签字）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技能等级
	身份证号
	就业状态
	是否参加省职工互助保障活动
	是否劳模
	是否建档困难职工
	是否农村籍职工
	现居住地址
	手机号码
	其他联系方式（微信、QQ、邮箱等）
	工会职务
	备注

	
	
	
	
	
	
	
	
	
	
	
	
	
	
	
	
	
	

	　
	　
	　
	　
	　
	　
	　
	　
	　
	　
	　
	　
	　
	　
	　
	　
	　
	　

	　
	　
	　
	　
	　
	　
	　
	　
	　
	　
	　
	　
	　
	　
	　
	　
	　
	　

	　
	　
	　
	　
	　
	　
	　
	　
	　
	　
	　
	　
	　
	　
	　
	　
	　
	　

	　
	　
	　
	　
	　
	　
	　
	　
	　
	　
	　
	　
	　
	　
	　
	　
	　
	　


说明：1.表内一些栏目进行了有效性检测，请直接点击该栏旁边的小箭头选择。2.行数不够时，请点击任一行前面的数字，然后点右键插入行。3.政治面貌。按以下分类据实填写：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其他。3.文化程度。按以下分类据实填写：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技校；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4.技能等级。按以下分类据实填写：无;如有，则填写：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初级职称；中级职称；高级职称。  5.就业状态。按以下分类据实填写：在岗；待岗；失业；其他。6.劳模。其他（是指非全国、省部级、地市级以下的劳模）。7.农村籍职工：指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籍职工。8.其他联系方式和备注为选填项目，视情况填写，其他内容为必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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